海盐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设计
招  标  公  告

                                                  编号：2014- 033 
1．招标条件

海盐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已由海盐县发改局盐发改投函[2014]5号和海盐县“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农村污水治理组[2014]1期会议纪要同意开展前期工作，项目招标人为海盐县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建设资金已落实，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海盐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设计。

2.2项目规模：实施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相关设施建设，2014年达到全县新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2.2万户，涉及9个镇（街道），项目估算总投资额1.4亿元。

2.2招标内容：公开招标产生海盐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设计单位，按实际参加投标单位数的80%且不超过5家确定中标单位。

2.3设计内容：为改善各镇农村排水现状、改善当地卫生环境，针对各镇实际情况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处置进行项目设计。

2.4招标范围：海盐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设计主要包括施工图设计（含工程概算、施工招标技术条款），以及施工过程和竣工验收中相关服务（包括施工监理配合、施工招投标配合和现场指导与监督）等。
2.5设计工期：中标人应在设计合同签订后30工作日内完成完成施工图设计（含工程概算、施工招标技术条款），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发现问题后5工作日内完成补充、修改。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投标人具有市政公用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排水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或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专项设计认可证书的独立法人企业；拟任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给排水专业工程师或环境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资格。

3.2拟派本工程设计的项目负责人具有近期社保缴纳证明〔近期社保缴纳证明是指以人员所在单位（必须为投标人的总公司）名义缴纳的社保证明（由社保部门出具），出具时间在投标截止日前3个月内〕。

3.3嘉兴市市外设计企业应具有《市外勘察设计企业进嘉承接业务登记备案证明》。

3.4人员要求资格条件见下表：
	人员配置基本要求（总数≥5人）

	配置
	人数
	资历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给排水专业工程师或环境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资格。

	专业工程师
	4
	具有建筑类中级及以上职称。


3.5本次招标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及图纸的获取
4.1招标代理机构于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3月12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集中出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收取工本费500元，售后不退，逾期不再出售。

4.2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投标意向者请在以上同一时间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并按本招标公告要求的时间、地点购买招标文件。

4.3报名时应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和杭州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资料（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於永芳、郑晓芳，联系电话：0573-86117856)：

（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副本、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证书，嘉兴市市外设计企业还应提交《市外勘察设计企业进嘉承接业务登记备案证明》。上述证书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全本复印），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核验后退回。
4.4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贰万元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银行汇票、电汇或网银）。开户名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帐号：385758361579。
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5.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3月26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投标文件递交时还应办妥交易席位费（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7.有关本项目投标、开标、评标的具体事项，请详阅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编制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招标人：海盐县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西路209号

法人代表人：（盖章）  

联系人：陈琳慧          联系电话：0573- 86170203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南路7号

法人代表人：（盖章）                
联系人：谢凌云         联系电话：0573-86177058     传真：0573-861770687

日期：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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